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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編號：10 / 2006 

案件類別：民事上訴 

會議日期：2007 年 11 月 30 日 

上 訴 人：甲 

被上訴人：澳門特別行政區 

 

主要法律問題： 

– 法律在時間上的適用 

– 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 

– 不當得利 

– 刑事有罪判決在民事訴訟中的效力 

 

 

摘   要 

 

僅有形物才能成為民法典物權這一卷中規定的所有權的標的。 

 

沒有獲利就不存在因不當得利而返還。 

 

和舊的刑事訴訟法典規定刑事判決的不可爭議性相反，現在刑事有罪判決

的效力是推斷存在當中被認定的事實。 

 

 

製作裁判書法官：朱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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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門 特 別 行 政 區 終 審 法 院 裁 判  

 

 

 

民事上訴 

第 10 / 2006 號 

 

上 訴 人：甲 

被上訴人：澳門特別行政區 

 

 

 

 

 

 

 

一、概述 

甲針對澳門特別行政區以普通訴訟程序提起了宣告之訴，要求判處特區承

認原告對一定貨幣金額的所有權、向其償還有關金額以及支付利息，另補充請

求償還上述款項和支付法定利息。 

該訴訟在初級法院被裁定敗訴。 

對此判決原告向中級法院提起了上訴。根據第 271/2005 號案件中作出的合

議庭裁判，中級法院駁回了該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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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現向終審法院提起上訴，在其陳述中總結如下： 

“1. 應根據澳門民法典中的規定去分析案中的問題； 

2. 被上訴之合議庭裁判作出相反的決定，即違反了 8 月 3 日第 39/99/M 號

法令第 3 條第 3 款以及澳門民法典第 11 條第 1 款； 

3. 可能不知道上訴人的金錢存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財政局收納處帳戶內（無

論如何，當澳門特別行政區被起訴要求歸還該等金錢予上訴人時，該不知道的

情況即行終止），以及澳門特別行政區可能沒有占有該等金錢的意圖均與澳門

民法典第 1235 條第 1 款（以及 1966 年民法典第 1311 條第 1 款）規定的請求

返還所有物無關，只要某人持有屬於他人之物時，即可請求行使該權利； 

4. 被上訴之合議庭裁判作出了相反的決定，即違反了現行民法典第 1235

條第 1 款（66 年文本的第 1311 條第 1 款）以及錯誤地適用了 66 年法典的第

500 條第 2 款、第 1251 條和第 1253 條； 

5. 在本案卷宗內，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乙希望把本案中由三張支票代表的上

訴人的金錢據為己有，而不是想把屬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等值的現鈔和支票據

為己有，但此點也不重要，因為知道乙想做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 終做

了什麼。 

6. 當上訴人的金錢存於收納處的帳戶內之後，了解如何根據無論是公共或

私人的會計規則把該等金錢定性是毫不重要的； 

7. 存放於一個銀行帳戶內的金錢的可替代性僅限於在該帳戶內所作出的

變動情況，因此從該帳戶提出的金錢被視為是在之前在那存放的金錢，但是，

如從其他帳戶或其他地方提取的金錢則不是，即使該等金錢也是前一帳戶持有

人的亦然； 

8. 被上訴之合議庭裁判作出了相反的決定，即錯誤地適用了澳門民法典第

19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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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原審法院證明和接受的事實顯示，與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所說的相反，

上訴人沒有向乙提交案中的三張支票票面金額的現鈔，而僅僅向他提交了那些

文件本身，基於乙的指示，丙把該等支票存於收納處的帳戶內，從這可以看出，

該等金錢是被交給了澳門特別行政區，而不是乙； 

10. 在提起本訴訟時，1929 年刑事訴訟法典第 153 條，及其所屬的整個法

典都已被廢止了； 

11. 澳門刑事訴訟法的前導性法令第 6 條的規範確定了在新的澳門刑事訴

訟法典生效期間過渡性適用舊的 1929 年刑事起訴法典的規則，對提到的第 153

條沒有創設一個特別的制度：該條文僅將適用於在新的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生效

後仍待決的刑事案件，且只到該等案件轉為確定為止； 

12. 本案所涉及的、針對丙的刑事訴訟案轉為確定後，在新的澳門刑事訴

訟法典開始生效時，本案已經不是待決案件了，因為它具民事性質，而不是刑

事，沒有任何理由對其適用舊的刑事訴訟法典，或具體地講，其第 153 條； 

13. 即使 1929 年刑事訴訟法典適用於本訴訟，所提到的第 153 條對本訴訟

也不產生效力，因為該條款的適用限於在此討論取決於存在一刑事違法行為的

權利的情況，這不是本案的情況； 

14. 因此，初級法院的判決違反了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的前導性法令第 6

條，並且錯誤適用了 1929 年刑事訴訟法典第 153 條； 

15. 同樣，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 578 條也不適用於本訴訟，因為同樣把效

力的產生局限於在民事案件中討論取決於實施一違法行為的法律關係，這在本

訴訟是不存在的； 

16. 根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 73 和 74 條規定，裁定一民事賠償的刑事判

決構成與民事判決一樣的確定性裁判； 

17. 在本訴訟與本案卷所提到的刑事訴訟（從所裁定的有關民事賠償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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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中，其訴訟主體及訴因均不相同； 

18. 因此，在刑事訴訟案中所確定的賠償並不妨礙對本訴訟實體問題的審

理，因為其不構成已確定裁判的抗辯； 

19. 初級法院的判決作出相反的決定，違反了透過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 73

和 74 條所適用的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 574 條第 1 款、第 576 條第 1 款、第 416

條和第 417 條； 

20. 基於民法典第 1235 條第 1 款的強制性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應把其收

取存入的三張支票票面值的款項歸還給上訴人，且根據民法典第 477 條第 1 款

規定，以賠償的名義，向上訴人支付其所喪失的銀行利息，以及在起訴狀內所

展述的其他請求； 

21. 被上訴之合議庭裁判作出相反的決定，違反了民法典第 1235 條第 1

款和第 477 條第 1 款的規定； 

22. 作為補充請求，基於民法典第 467 條及續後各條規定，以不當得利為

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應當返還有關金錢，而在此，等同於所交付的物品標的的

價值，同時，應當排除得利這一要件，否則，將允許澳門特別行政區拒絶返還

不屬於其的東西，以便其避免因一詐騙而出現之經濟損失加於其身上，這是違

背人們共同的法律和道德共識，也違反了民法典第 8 條第 3 款所強調的原則，

該原則是：尤其在存在疑問時，應當推定立法者希望提出 為公正和道德的處

理辦法（在本案中，關於不當得利）──參見 Pires de Lima 和 Antunes Varela

著，《Código Civil Anotado》，第一卷，對第 8 條的釋文； 

23. 若存在因不當得利而返還的情形，那麼澳門特別行政區還應根據民法

典第 474 條 a 項賠償予上訴人，按起訴狀內所展述之請求，向其支付法定利息； 

24. 被上訴之合議庭裁判作出相反的決定，違反了民法典第 467 條、第 470

條第 1 款、第 8 條第 3 款以及第 474 條 a 項的規定。” 



第 10 / 2006 號上訴案  第 5 頁 

要求裁定上訴勝訴、撤銷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和判處澳門特別行政區敗

訴。 

 

被上訴人提出了如下反駁陳述： 

“與上訴人在上訴陳述中所作的陳述相反，我們相信，根據其第 12 條第 1

款規定，對本案應適用舊民法典。 

對我們來說，確實就本案情況而言，對權利之設立和行使進行區分是沒有

意義的。 

除此之外，一如原告所承認的，問題的提起根本沒有改變議題的情形。 

 

正如在被上訴裁判中所強調的，上訴人針對澳門特別行政區提起的訴訟基

於兩點理據：‘其一為財產返還的法律制度，其二為以補充形式提出，建基於

不當取得之歸還規則，該規則體現於不當得利法律制度中’。 

但關於此點，我們確實不能不贊同該裁判的見解。 

其實，該等見解與檢察院在答覆中所作的有深度的陳述相一致。 

事實上，對我們來說，對其作出任何內容的進一步的陳述是多餘的。 

 

當作為本案焦點的現鈔沒有進入被告財產範圍時，就不可能出現所提出的

返還問題。 

而基於同樣理由，因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從未收取過這些現鈔，故不能產生

所提出的獲利問題。 

 

原告在絶望之際，重申尋求‘另一責任來源’。 

但這一選擇性假設不可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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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在實際上不可能從真正責任人處獲得其所失去的東西後，就只能希

望找到一個第三者──即現被上訴人──以便可以實現其願望。 

但顯然的是法律不允許這一‘把戲’。 

讓我們看。 

 

上訴人是由被告的兩名工作人員實施的一個詐騙行為的受害者，該兩人為

了實施詐騙，利用了其服務的部門。 

但僅這一情節，無論從合同責任，還是從因非法行為而承擔民事責任角度

來看，都不允許歸責於僱主機構。 

 

對於第一種情況，眾所周知的是，當工作人員的行為僅當是在其職務範圍

內所實施時才可能對相關僱主機構之財產範疇產生影響。 

而非常明顯的是本案不屬這種情況。 

本案之工作人員是繞開被上訴人，且違反被上訴人之意願去利用其機構和

職權來實施詐騙罪的。 

為基本的法律原則和共識均不允許該等行為之後果反映到澳門特別行

政區財產範疇內。 

這意味著原告之願望並不能從合同責任方面得到支持。 

 

排除這一責任之後，有必要探求的是，上訴人之請求是否有任何其他理

據，尤其是非合同責任或者根據法律規定，因非法行為而承擔之責任。 

在此方面，所提到的民法典第 483 條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犯他人

權利或違反旨在保護他人利益之任何法律規定者，有義務就其侵犯或違反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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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之損害向受害人作出損害賠償。” 

從這一規定可以完全清楚地看到，其中規定的賠償義務的前提和要求是一

個侵犯他人權利的行為，也就是說一個違法行為──以故意或純粹過錯實施的

行為──以及存在由此造成的損害。 

因此，有必要查明被告是否可以被指控實施了任何侵害原告權利的行為。 

關於這方面，在此有必要強調的是，原告沒有指控被告任何非法行為，尤

其是因對其工作人員活動的過失或缺乏監管而可能方便或導致他們犯罪行為

的實施。 

同時，必須提醒的是，在此責任方面，不能推定過錯──所提到的民法典

第 487 條。 

這等於確定由上訴人去提出及證明被上訴人之過失行為。 

因沒有滿足這一舉證責任，應認為不存在這一行為。 

在這等情況下，原告之請求不能以正在審議的責任形式為依據。 

因此，透過此等途徑，上訴人之請求也不成立。 

 

伴隨被上訴裁判所提到的，還有 後一點。 

同一法規第 500 條第 2 款確定了委託人──在本案中，被上訴人──之責

任只有當受託人‘在執行其受託職務時所作出之損害事實’，才存在委託人之責

任。 

而一如我們所見，被告之工作人員顯然是在進行其職務範圍以外的行為，

濫用了賦予他們的權力。 

在對該等工作人員的行為的監管和稽查方面沒有查找到被上訴人任何不

法行為，就不能把其工作人員的犯罪行為的後果歸責於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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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上訴人不具理由。 

因此，應確認被上訴之裁判。” 

 

 

經助審法官檢閱。 

 

 

 

二、理據 

（一）兩審法院認定了如下事實： 

“原告簽發了受益人為澳門公庫收納處的下列支票（確定事實 A）： 

- 在 1992 年 11 月 9 日，支票號為 HHXXXXXX，票面金額為 867,000.00

港元，承兌方為其在中國銀行所開立的帳戶 XX-XXX-XXXXXX-X； 

- 在 1993 年 8 月 16 日，支票號為 MHXXXXXX，票面金額為 256,000.00

澳門元及支票號為 MHXXXXX，票面金額為 211,000.00 澳門元，承兌方為他

本人及其妻丁在中國銀行所開立的聯名帳戶 XX-XXX-XXXXXX-X； 

原告在上述日期內，把這三張支票交予乙，其為澳門特別行政區財政局公

務員，當時履行書記員的職責，也是稅務執行法庭協調工作的負責人（確定事

實 B）； 

乙把三張支票交予丙，他也是財政局的公務員，在該局內履行公庫收納員

的職責（確定事實 C）； 

丙把該三張支票存入一個澳門（公庫）收納處在澳門大西洋銀行開立的帳

戶（收納帳戶）內（確定事實 D）； 

原告簽發並把支票交予乙的用意是支付贖買位於[地址]的房地產，根據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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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所說，在針對姓名為戊提起的稅務執行案中，澳門公庫已取得該房地產，

一旦贖買了該房地產，即因此而成為所有權人（確定事實 E）； 

這一意圖是由乙以欺詐的目的向原告推薦的，而該存款不是用於兌現原告

所要達致的結果，而是以欺詐方式並在丙的協助下，利用該等支票去獲取一筆

與支票票面金額相等的款項（確定事實 F）； 

通過丙向他交付的現鈔（清點好的）及/或無記名支票，乙取得該款項，該

等現鈔及支票票面金額等於由原告簽發的支票的票面總金額（確定事實 G）； 

因這些以及其他行為，乙和丙在當時普通管轄法院第二庭第 80/98 號重刑

案中，前者因觸犯公務上之侵占罪和欺詐罪，後者則因欺詐罪的從犯被審理和

判刑（確定事實 H）； 

 

確定事實 G 所提到的現鈔和/或無記名支票構成了公庫收入中的一部份並

由丙保管（對疑點 1 的回答）。 

確定事實 G 所提到的現鈔和/或無記名支票構成了公庫收入中的一部份，

而丙以公庫收納員的身份能接觸到（對疑點 2 的回答）。 

原告從未取回其金錢（對疑點 3 的回答）。” 

 

 

（二）法律在時間上的適用 

上訴人首先提出在本案應適用現行的民法典而不是 1966 年頒布的民法

典，認為他提出的返還的權利的實體法取決於該權利的實際行使，應適用在行

使該權利時生效的民法典，即 1999 年頒布的民法典。 

 

正如所知，根據第 48/99/M 號法令第 1 條的規定，1999 年頒布的現行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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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在同年 11 月 1 日開始生效，1966 年頒布的舊民法典隨即被廢止。 

根據第 39/99/M 號法令第 6 條第 1 款的規定，“新民法典之規定對過去事

實或先前已設立之狀況之適用，須遵守法典中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之規則，但

對該等規則須按本章規定而作出變更及解釋。” 

此外，1999 年民法典第 11 條第 1 款這樣規定： 

“法律只規範將來情況；法律即使被賦予追溯效力，其旨在規範之事實已

產生之效果，仍推定保留。” 

原告提出的作為其請求依據的事實發生在 1992 年。本請求返還所有物之

訴是在 1999 年新民法典生效後提起的。因為屬於保護所有權的手段，當中討

論的不是有關金錢的原始所有權，而是這些金錢脫離上訴人的法律狀況範圍之

後提出的返還要求，所以應適用在提起該訴訟時生效的新民法典。 

但這個問題對 後決定並不重要，正如上訴人也承認這一點，新民法典在

這方面的規範和原有的幾乎相同。 

此問題對不當得利而言甚至毋需考慮，原因是兩個民法典的規範是相同

的。 

 

 

（三）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 

關於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的理由說明，上訴人不同意被上訴法院拒絕承認

其擁有有關金錢的所有權的結論。 

 

原告，即現上訴人認為，由於前財政局職員乙以欺騙的意圖向其推薦，上

訴人把三張受益人為澳門公庫收納處的支票交給該職員，公庫收取了有關款

項。所以，乙以欺騙手段取得的金錢屬於公庫而不屬於上訴人，這樣作為被上



第 10 / 2006 號上訴案  第 11 頁 

訴人的特別行政區應根據民法典第 1235 條的規定，即通過請求返還金錢的所

有權的手段，向上訴人返還上述金錢。 

在認同上訴人提出的法律定性的情況下，被上訴法院認為被上訴人從來沒

有占有上訴人要求返還的物的意圖，回歸前的行政當局沒有占有或持有該款項

的主觀意願。占有或持有該款項的人是乙。從而否定了上訴人要求被上訴人返

還所有權的請求。 

 

根據民法典第 1235 條第 1 款，“物之所有人，得透過司法途徑要求占有或

持有屬其所有之物之任何人承認其所有權，並向其返還該物。” 

然而，應注意到，“只有物方可成為本法典所規範之所有權之標的”（民法

典第 1226 條）。 

舊的民法典明確規定“只有屬於動產或不動產的有形物”才可以成為所有

權的標的（1966 年民法典第 1302 條）。這兩部民法典對所有權的規定看來沒有

實質性的區別。 

 

“有形物是指具有外觀存在，可以被感知的物。相反，無形物是由人的思

想引發它的存在，並隨後取得社會的重要性。” 

“這個分類（有形物和無形物）的重要性是根本的，因為我們認為物權法

只與有形物有關。 

首先，基於實證法的理由：民法典包含了所有權這一物權的基本規定。根

據該法典第 1302 條，只有有形物才可以成為這一物權的標的。如果這一原則

不是對所有的物權均適用的話就是不正常的。事實上，法典以一個我們將會重

覆遇到的技術，在所有權的部份宣示了我們的物權法的普遍原則。 

其次，基於邏輯上的理由：無形物的範圍非常廣泛，可以認為當中包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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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具有經濟意義的事實。如果不把物權法局限於有形物的範圍，將使我們要對

整個私法範圍內的財產進行規範，對於一個不能否認其存在的事實：有形物的

事實就沒有了專門的規定。”1 

因此，作為保護所有權的典型手段，要求返還所有物之訴只是針對有形

物。上訴人要求返還的款項只是某一現金價值的體現，不具有任何外觀存在，

從而不能運用這個保護手段。 

這部份上訴的理由不成立，但不影響從其他法律定性審議上訴人的法律狀

況。 

 

 

（四）不當得利 

上訴人還嘗試以不當得利，即以被上訴人因上訴人受到損失而得利，作為

其請求的依據，還強調由丙交給乙的現金或沒有枱頭的支票屬於公庫而不是上

訴人的。 

 

根據 1966 年民法典第 473 條第 1 款或現行民法典第 467 條第 1 款： 

“無合理原因，基於他人受有損失而得利者，有義務返還其不合理取得之

利益。” 

所以，構成返還的義務需同時滿足下列三個條件： 

“1. 某人獲利； 

2. 其獲利沒有合理理由； 

3. 獲利是基於返還請求者（或向其轉讓者）受到的損失。”2 

                                              
1 《Direitos Reais》，António Menezes Cordeiro 著，里斯本 LEX 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91 至 193 頁。 
2 《Das Obrigações em geral》，João de Matos Antunes Varela 著，第一卷，第十版，科英布拉 Almedina
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80 和 48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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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訴人的陳述，上訴人獲取的上訴人的款項是作為收入。因此，在公

庫一方存在得利。 

但我們不同意這個觀念。 

事實上，根據在本案認定的事實，上訴人以三張受益人為澳門公庫收納

處、總金額為 1,361,744.00 澳門元的支票交給乙，用來支付贖買一個位於澳門

的房地產的費用。 

上訴人遞交上述款項是因為該名前財政局職員對他說澳門公庫在稅務執

行中取得了該房地產，且上訴人希望以此方式，通過贖買該房地產成為其所有

人。 

然而，這個意圖是乙以欺詐的目的推介給上訴人。 

 

也就是說，上訴人向澳門公庫遞交上述款項是沒有法律理由的。有關的稅

務執行和不動產的贖買事實上並不存在，而只是由乙想像出來的。實際發生的

是，乙為了得到非法的財產，誤導上訴人，利用上訴人信任他作為辦理贖買手

續的中介人，通過財政局的架構和稅務款項的交收機制。 

應注意到，在該兩名前財政局職員被裁定觸犯公務上之侵占罪和詐騙罪的

刑事程序中，證實了上訴人為了贖買同一個房地產的目的，曾經在一段短時間

內，把一張沒有枱頭而其他的受益人為乙的五張支票交給該職員，總金額為

2,433,000.00 港元。 

上訴人簽發的以澳門公庫收納處為受益人的三張支票確實存入了該收納

處的賬戶並表現為公庫的收入。但是，除了對上訴人不存在向公庫支付的法定

理由，並因此不能構成公庫的收入外，把支票存入公庫的賬戶只是乙為獲取非

法利益而構思的整個計劃的一步。而另一個前財政局職員丙，作為公庫的收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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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與乙合謀把與上訴人的三張支票總值相同的現金和/或沒有枱頭的支票交給

他，從而達到了他們獲取非法財產收益的目的。 

基於這個原因，不能斷言被告方因為上訴人的損失而得利，上訴人要求根

據不當得利判處被上訴人返還有關款項的請求不成立。 

即使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交付三張支票確實是為了進行稅務行為的論據成

立，因為不當得利要求得到利益是沒有合理理由的，所以邏輯上也不允許適用

不當得利的機制。 

事實上，上訴人是乙實施的詐騙行為的受害者。所以，在裁定兩名被告有

罪的裁判中，裁定了兩名被告需以連帶責任的方式賠償上訴人 3,766,000.00 澳

門元，這個金額大致相當於上訴人交給乙的所有支票的總值。 

 

 

（五）刑事有罪判決的效力 

上訴人認為，規範確定有罪判決的確定裁判效力的 1929 年頒布的刑事訴

訟法典第 153 條不適用於本民事訴訟，原因是此訴訟是在新的刑事訴訟法典生

效之後提起的。由於上訴人提出的權利不取決於刑事罪行的實施，也不適用現

行民事訴訟法典第 578 條關於刑事有罪判決可對抗性的規定。 

 

本案是一個在現行民事訴訟法典生效後提起的民事訴訟，所以應考慮此法

典的第 578 條，而不是舊的刑事訴訟法典。 

民事訴訟法典第 578 條規定： 

“刑事訴訟程序中所作之判刑確定後，在任何就取決於作出有關違法行為

之法律關係進行爭議之民事訴訟中，對第三人而言，構成處罰前提及法定罪狀

要素之事實推定存在，而涉及犯罪形式之事實亦推定存在，但該等推定可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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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 

和舊的刑事訴訟法典規定刑事判決的不可爭議性相反，現在刑事有罪判決

的效力是推斷存在當中被認定的事實。 

所以，在本案中應適用民事訴訟法典第 578 條。但是，儘管如此，這個規

範不可能改變在上述各點中得出的結論。 

 

從這些結論同樣可知，關於裁定賠償部份的刑事判決相對於本民事案的效

力的問題並不重要。 

 

 

 

三、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敗訴。 

本法院及中級法院的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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